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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司预付投资款具有合理性，确认为“其他非流动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

司及公司当时及现时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与博易智软及其各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前期预付投资款不存在被公司关联方（变相）占用的情形。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经核查认为，公司提前预付投资款具有合理性，确认为“其他非流动资产”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预付投资款较报告期初大幅下降具有合理性，不存在被公司关联方（变相）占
用的情形。

问题 11.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发生销售费用 1,962 万元，同比下降 66.5%，其中运输费用下降
99%。 公司称销售费用下降主要系处置子公司导致轴承业务减少及因执行新收入准则，将与销售产品
有关的运费和居间服务费调至营业成本所致，但公司高端装备制造业务成本同比下降 69.62%。请你公
司结合轴承业务减少情况、主要客户变化、主要产品运输成本变化、营业成本变动等因素，说明销售费
用中运输费用大幅下降的原因，与装备制造业成本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合理性。

回复：公司从事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务主要为生产和销售轴承和机床两种产品，2019 年以来，从事
轴承业务的主要为子公司成都天马和南京天马,从事机床业务的主要子公司齐重数控。 2019 年 11 月
公司转让子公司成都天马后，轴承业务大幅缩减，2020 年 9 月公司转让子公司南京天马后，公司已实
质剥离轴承业务。

2020年度公司发生销售费用 1,962.04万元，比 2019年度减少 3,895.13万元，同比下降 66.50%。 主
要原因为：（1）因转让成都天马、南京天马导致销售费用同比减少 2,469.12 万元；（2）齐重数控的运输
费比 2019年度减少 856.76万元，同比下降 98.76%，主要由于执行新收入准则重分类导致。

2020年度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销售费用、营业成本与 2019年度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金额 2019 年金额 差异 比上年同期增减

销售费用-高端装备制造业 1,495.16 5,373.04 -3,877.88 -72.17%
其中：齐重数控 1,469.35 2,878.12 -1,408.77 -48.95%
南京天马 25.81 40.94 -15.13 -36.96%
成都天马 - 2,453.98 -2,453.98 -100.00%
销售费用-运输费-高端装备制
造业 10.74 2,228.04 -2,217.30 -99.52%

其中：齐重数控 10.74 867.50 -856.76 -98.76%
南京天马 0.00 17.30 -17.30 -100.00%
成都天马 - 1,343.24 -1,343.24 -100.00%
营业成本-高端装备制造业 26,627.46 87,646.09 -61,018.63 -69.62%
其中：齐重数控 25,090.49 24,429.73 660.76 2.70%
南京天马 1,536.97 2,497.95 -960.98 -38.47%
成都天马 - 59,724.08 -59,724.08 -100.00%
其他公司 - 994.33 -994.33 -100.00%

2019年度，齐重数控通过销售费用科目核算的运输费为 867.50万元。 按照财政部相关要求，公司
从 2020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按照新收入要求，产品控制权转移给客户之前发生的运输
费在合同履约成本科目核算，控制权转移给客户确认收入时，结转合同履约成本至营业成本。 2020 年
度，齐重数控通过合同履约成本科目核算的运输费共计 817.94万元。其中，随着产品收入的确认，从合
同履约成本结转至营业成本的金额为 534.07万元；未结转至营业成本的金额为 283.87万元；销售费用
中的运输费 10.7万元主要是售后服务过程中发生的配件的运输费。 2020年度齐重数控收入增长但较
2019年度实际发生的运输费下降，主要由于 2020年度，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家免收收费公路车辆通行
费，公司合作的运输单位适当调低了运输单价。

2020年度，公司高端装备制造业发生营业成本 26,627.46 万元，比 2019 年度减少 61,018.63 万元，
同比下降 69.62%，主要因转让成都天马、南京天马减少营业成本 60,685.06万元。 2020年度，齐重数控
营业成本比 2019年度增加 660.76万元，剔结转至营业成本的运输费 534.07万元以外，总体变动不大。

综上所述，2020年度销售费用中运输费用大幅下降主要因轴承业务减少及科目重分类影响所致，
整体与装备制造业营业成本变动趋势是一致的。

问题 12.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年末其他非流动负债余额 8.39亿元，全部系应付杭州天马星河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星河基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出资款。 请你公司说明应付星河基
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出资款的形成过程、产生原因、截至回函日的支付情况，以及是否会对公司未来
现金流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如是，请及时进行风险提示。

回复：2017年 2月 1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恒天中岩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立并购基金的议案》、《关于本公司对与恒天中岩合作设立的并购基金的优
先级合伙份额的退出承担差额补足义务的议案》， 与恒天中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立星河基金。
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主体拟出资不超过基金规模的 20%（即 4.6亿元）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本公司
全资孙公司星河之光拟出资 1,000万元，担任基金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 因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发布《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十三）》，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机构类型与业务类型需从
已登记业务类型中仅选择一类作为展业范围，确认自身机构类型。 恒天中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业务
类型有可能变更为单一的证券类，此其业务类型将无法参与设立股权投资类的并购基金。公司于 2017
年 4月 27日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恒天融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立并购基
金的议案》， 决定上述并购基金原主体恒天中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相关权利义务由恒天融泽承继，并
于 2017年 5月 10日与恒天融泽签署了《关于联合发起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合作框架协议》。

2017年 7月 31日，公司与恒天融泽签署了《差额付款合同》，公司作为差额补足义务人，承诺恒天
融泽作为管理人管理的嘉星系列基金投资于天马星河基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份额的委托财产定期分
配收益及合伙企业清算时，嘉星系列基金未足额获得本金和收益的，公司向恒天融泽差额补足。 因公
司出现《差额付款合同》约定的提前承担差额补足义务的情形，恒天融泽诉请公司承担差额补足义务，
该案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京民初 82号《民事判决书》后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公司与恒天融泽在二审过程中达成和解并于 2019年 11月 11日共同签署《和解协议》，公司根据《和解
协议》的约定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撤回上诉的申请，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于
2019年 11月 20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终 1489号《民事裁定书》，批准公司撤回上诉的请求。 为履行
上述《和解协议》，公司与恒天融泽分别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2021 年 2 月 3 日、2021 年 3 月 5 日签署
了《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及《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对公司履行和
解协议及其担保措施作出了约定。

根据《和解协议》及其系列补充协议，公司应向恒天融泽偿还的全部差额补足款本金为 90,080 万
元， 收益补足款按照星河基金合伙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约定的计算方式计算， 一审案件受理费
4,854,502元、财产保全费 5,000元及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 1,155,048元。 截至本回函出具日，公司
及公司附属机构已向恒天融泽支付完毕一审案件受理费 4,854,502 元、 财产保全费 5,000 元及诉讼财
产保全责任保险费 1,155,048元，并向恒天融泽偿还其他款项合计 36,064.39万元。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
日，公司尚应向恒天融泽偿还剩余差额补足款本金 75,280万元及相应利息。

2021年 5月 27日，公司及公司附属机构星河企服、星河之光和徐州鼎坤与恒天融泽签署《执行和
解协议》，由于公司履行还款期限较长等原因，各方拟同意由恒天融泽（代表嘉星基金）向人民法院申
请执行上述判决书，并在法院强制执行立案后，《执行和解协议》各方向法院提交该协议，进行执行和
解。 具体和解方案为：天马股份尚应向恒天融泽（代表嘉星基金）偿还的差额补足款本金 54,015.61 万
元及相关收益分期以货币的方式偿还；公司赔偿恒天融泽实现债权的费用不超过 230 万元，天马股份
应于该等费用实际发生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对于星河基金持有的协议列示的投资项目，在天马股份
履行完毕协议约定的差额补足款本金和收益偿付义务后， 该等投资项目的投资退出价款扣除相关税
费、手续费、汇兑损益、评估费（若有）和审计费（若有）及星河基金的托管费、运营费后的累计金额超出
协议约定金额的部分按照 20%的比例作为特别清算所得分配予恒天融泽（代表嘉星基金）。

公司已于 2017年、2018年及 2019年、2020年年度报告中将星河基金的优先级合伙人恒天融泽的
实缴出资金额列示为其他非流动负债，并按照《合伙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约定的固定收益分配利率
计提利息。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已针对该笔负债计提利息共计 28,964.13万元，根据本次签署
的《执行和解协议》，公司应向恒天融泽（代表嘉星基金）偿还利息共计 24,973.46 万元及向恒天融泽支
付和解费用上限 230万元，因此公司将冲回多计提的利息 3,990.67万元，并确认营业外支出 230万元，
若《执行和解协议》最终生效，该债务重组事项将导致公司本年利润增加 3,760.67万元。 在（2018）京民
初 82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公司和恒天融泽本着客观审视公司履行该判决书的清偿能力和现金流
压力的原则，达成历次和解协议及后续补充协议，直至本次的《执行和解协议》，公司管理层在与恒天
融泽的历次和解和执行和解中均充分考虑了公司现金流的预估状况并兼顾公司的其他债务纠纷的按
时清偿。 在本次《执行和解协议》依法生效后，公司将严格履行该协议，按时足额偿付《执行和解协议》
项下的每期偿付义务， 该等偿付义务的履行不会对公司未来现金流状况造成基于和解安排的可预期
之外的重大不利影响。

但无论任何原因，导致本次执行和解协议最终不能生效的，公司存在被恒天融泽（代表嘉星基金）
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述公司与恒天融泽的债务缘起、 诉讼情况、 历次和解及执行和解的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8 日披露的《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0）、《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恒天中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立并购基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022）、《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对与恒天中岩合作设立的并购基
金的优先级合伙份额的退出承担差额补足义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3）， 于 2017 年 4 月 29 日
披露的《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49）、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恒天融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立并购基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58）、《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对与恒天融泽合作设立的并购基金的优先级
合伙份额的退出承担差额补足义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9），于 2017 年 5 月 11 日披露的《天马
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恒天融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立并购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7-071），于 2017 年 9 月 6 日披露的《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设立并购基金完成
备案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15），于 2018 年 5 月 14 日披露的《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收到相关债权方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于 2018 年 8 月 3 日披露的《天马轴承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35）， 于 2018
年 9月 18日披露的《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2018）京民初 82 号案件＜传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67），于 2019年 3月 19日披露的《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2018）京民
初 82号案件＜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披露的《天马轴承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恒天融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79），
于 2020年 3月 31日披露的《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恒天融泽公司签署＜和解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5），于 2021 年 2 月 5 日披露的《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与恒天融泽签署＜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于 2021 年 3 月 9 日
披露的《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恒天融泽签署＜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15），于 2021年 5月 29日披露的《关于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恒天融泽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执行和解协议暨债务重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6）。

问题 13. 年报显示， 你公司报告期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371.47 万元，2019 年发生额为 -2.01
亿元，主要系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产生。 请说明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具体内容，
按公允价值计量并将变动收益计入投资收益的依据，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计算过程， 变动收益较 2019
年发生较大变动的原因，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一）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具体内容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科目列报的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主要系

公司或附属机构对外的投资项目，这类投资项目通常持股比例较低，一般未对被投资企业派出董事，
且预期持有时间超过 1年，在财务报表上列报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项目。 根据不同持股主体，上
述金融资产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主体 2020 年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 2020 年 期 末 余

额
存 续 项 目 数 量
（个）

诚合基金 2,652.87 - 342.00 -267.31 2,043.56 8
恒天基金 19,414.46 - - 5,551.64 24,966.10 27
星河智能 162.16 - - 68.20 230.36 1
嘉信汇瑞 - 786.05 - 369.00 1,155.05 3
天马轴承 13,350.75 - - 588.22 13,938.97 3
星河之光 1,300.00 - 1,300.00 - - 0
徐州德煜 - 15,599.8 - 833.74 16,433.54 8
合计 36,880.24 16,385.85 1,642.00 7,143.49 58,767.58 50

注 1：因少数投资项目由上市公司或多家附属机构持有，为了便于理解，上表将其数量及金额模拟
记入其中一家投资主体中。

（二）按公允价值计量并将变动收益计入投资收益的依据，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计算过程
公司持有的上述股权投资，因持股比例较低，对被投资企业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不

属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范围。 且公司管理上述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标，而非
以获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上述金
融资产不符合划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的条件，所以应当将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且根据财政
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的相关规定，自资产负债表日起超过一年到期且预期持有超过一年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非流动金融资产的期末账面价值，在“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项目反映。 公司所持有的上
述股权资产，满足上述条件的要求，故将其计入“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并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科目。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规定，在每年年度终了对上述投资项目进行公允价值评估，并
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科目。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公司履行的相关程序
（1）公司收集被投企业财务报表、业务数据、合同等相关资料，进行全面分析性复核程序，并安排

走访或电话访谈，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
（2）在充分考虑到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和对公司整体资产影响程度的基础上，公司管理层对其中

11个项目聘请了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进行公允价值评估，并于 2021 年 3 月出具了公允价值
项目估值报告。

（3）对于其他 39 个项目，公司以投资项目目前所处的状态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非上市公司股权估值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制定了《投资项目价值评估操作指引》，对不同投资项目于 2020 年末
的公允价值进行内部估值。

（4）公司参考估值报告或内部评估结果，将期末评估结果与对应账面价值差额计入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按照不同的计算依据确定的公允价值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来源依据 2020 年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 2020 年 期 末 余
额

估值报告 19,083.86 - - 2,531.70 21,615.56
内部估值 16,154.38 16,385.85 - 4,611.79 37,152.02
已处置 1,642.00 - 1,642.00 - -
合计 36,880.24 16,385.85 1,642.00 7,143.49 58,767.58

2、具体评估依据及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企业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资产或负债，

使用的估值技术主要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 企业应当使用与其中一种或多种估值技术相一致
的方法计量公允价值。 企业使用多种估值技术计量公允价值的，应当考虑各估值结果的合理性，选取
在当前情况下最能代表公允价值的金额作为公允价值。 公司依据上述准则及内部制定的《投资项目价
值评估操作指引》，考虑宏观环境、被评估资产所处的行业环境、实际经营状况、市场交易情况及未来
经营规划等因素，综合分析各种估值方法的适用性，选取恰当的估值方法进行项目价值评估。 具体而
言：

（1）对于处于初创期，尚未产生稳定的收入或利润，但融资活动比较频繁，估值人员能够获取相关
融资资料，且融资价格无异常的企业，采用参考最近融资价格法进行估值。

（2）对于相对成熟，可产生持续的利润或收入的企业，使用收益法或市场乘数法进行估值。
（3）对于价值主要来源于其占有的资产的企业以及经营情况不佳、可能面临清算的企业，使用成

本法进行估值。
价值评估同时兼顾考虑了由于控股权和少数股权、流动性等因素产生的溢价或折价。 公司估计各

单项投资的公允价值时，对具有相同资产特征的投资每个估值日采用的估值技术系保持一致的。 只有
在变更估值技术或其应用能使计量结果在当前情况下同样或者更能代表公允价值的情况下， 才会采
用不同的估值技术，并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计量。

对上述金融资产进行 2020年末的公允价值评估的 50个项目中， 使用市场乘数法评估的项目 21
个， 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855.98万元； 使用融资价格法评估的项目 4 个， 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800.90万元；使用收益法评估的项目 2个，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20.83 万元；使用成本法评估的
项目 22个，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105.56 万元；年末正在洽谈退出的项目 1 个，参考退出价格作为
其公允价值的评估依据，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713万元。

（三）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 2019年发生较大变动的原因
公司 2020年和 2019年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主要由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这

两个项目的公允价值变动组成， 其中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即公司通过下属子公司和控制的附属机构
所持有的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来源 2020 年 2019 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227.98 -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7,143.49 -20,088.50
合计 8,371.47 -20,088.50

其中，2019年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0,088.50万元，主要是受宏观经济、资本寒冬、企业自身经营不
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影响，中小企业生存面临巨大压力,公司持股的部分项
目出现了融资困难、业绩下降、裁员、资金链断裂、破产清算等情况，导致公司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
公允价值发生了较大的下降，产生了较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如上海锋之行汽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数聚变（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等项目，2019年因所处行业环境及政策发生了重大不利事件或因公
司自身经营原因，导致资金链断裂，团队解散或大幅裁员，面临债务或大额赔偿，净资产规模大幅下
降，甚至资不抵债或已停止运营，因此该类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下降波动较大，公司将其估值为 0 或较
低估值,导致 2019年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负数。

2020年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227.98万元，主要是公司 2020 年新增的证券投资公
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其中农银汇理资产 -天马 1号资产管理计划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42.06 万
元。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143.49 万元，影响较大的项目主要是：上海汇航捷讯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中数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末上海汇航捷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项
目账面价值为 3,387万元，2020年该项目经营情况受疫情以及中国进出口复苏的双重影响，整体呈低
开高走的趋势，即年初受国内疫情影响业绩表现较差，下半年受益于国内出口复苏，业绩逐渐回暖。 在
2020 年底公司一直在洽谈退出事项，于 2021 年 2 月份签署退出协议，由上海汇航捷讯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开曼主体及实际控制人回购我方持有的境内外股权，回购价值 9,000万元人民币。在对其 2020年
末公允价值进行评估时， 退出事项已具有较大的确定性， 剔除税费等成本后该项目预计可收回价值
8,100万元，公司按此预计可回收价值确认该项目年末公允价值，同时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713 万
元； 北京中数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末账面价值 1,992万元，2020年 11月该项目通过科创
板 IPO上市委审核。公司聘请了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对该项目年末公允价值进行了估值，截
止估值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持有的北京中数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9%股权评估值
2,816万元，公司以此为依据确认了年末公允价值，并同时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24 万元；这两个项目合
计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537万元，是 2020年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他项目总体上
较 2019年经营情况未出现明显大幅波动，公允价值较 2019年末整体变动不大。

综上，公司进行项目评估时，收集、获取了充分信息，在此基础上遵循一贯性及谨慎性原则进行分
析，确保价值分析所依赖信息的可靠性、准确性和时效性，合理使用评估假设，恰当运用评估方法，履
行必要评估程序，形成估值结论。 故公司认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依据充分，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的计算过程和金额确认是严谨可靠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 2019 年发生较大变动的原因
具有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四）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经核查认为， 公司将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并将变动计入投资收益依

据充分，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计算过程及相应金额的确认是正确的，2020 年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
2019年发生较大变动的原因具有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14.年报显示，你公司对创投服务与资产管理业务实现的投资收益 9,367.31 万元未作为非经
常性损益进行列示。 请结合公司经营范围、主要业务构成、各项业务实现的收入及利润占比等，说明上
述投资收益未作为非经常性损益进行列示的原因及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请年审
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一）公司经营范围、主要业务构成、各项业务实现的收入及利润占比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高端装备制造、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传媒业务及创投服务与资产管理。2020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总计 7.22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0 亿元，四项业务分别实现
的收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占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高 端 装 备 制 造

业务
创投服务与资产
管理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业务 传媒业务 合计

营业收入 33,716.56 - 20,508.66 17,949.11 72,174.33
净利润 3,110.44 7,126.99 6,354.42 2,922.44 19,514.29
归属于 上市公 司股
东的净利润 2,914.75 6,473.90 4,236.28 2,371.56 15,996.49

营业收入占比 46.71% 0.00% 28.42% 24.87% 100.00%
净利润占比 15.94% 36.52% 32.56% 14.98% 100.00%
归属于 上市公 司股
东的净利润占比 18.22% 40.47% 26.48% 14.83% 100.00%

（二）说明上述投资收益未作为非经常性损益进行列示的原因及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有关规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 --非经
常性损益》（〔2008〕43 号），非经常性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正常经营业
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特殊和偶发性，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断的各
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

自 2019 年起，创投服务与资产管理已成为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其产生的损益已作为经常性损
益列示。 公司致力于成为行业内优秀的创投服务与资产管理机构，为此建立了严谨规范的投资管理体
系、风险控制体系和投后管理体系，确立了科学的投资理念和经营模式，拥有三十余人的专业投资团
队，培育了一批成长性好、科技含量高、有一定行业地位的创业企业。 截至 2020年末，公司管理的股权
类投资资产和债权类投资资产账面价值约 11.69亿元，占总资产的 26.30%，2020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6,473.90万元，占当期归母净利润 40.47%，主要为公司所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等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持有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持有长期股权投资及债权投资期间取得的投资
收益等（扣除所得税和少数股东权益的影响）。 该项收益能够体现公司创投服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的阶
段性成果，反映公司正常的盈利能力，并具有持续性，应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 -- 非经常性损益》（〔2008〕43
号）的相关要求，公司对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本规定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
为经常性损益项目，已在财务报告附注中单独做出说明，涉及上述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有关规定。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经核查认为，上述投资收益未作为非经常性损益进行列示，符合企业正常经营业务的

性质和特点，也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问题 15.�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其他”项发生额为 2,249.60

万元。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代收代付款”发生额 1,306.61万元。请说明“其他”、“代收
代付款”的具体内容，包括形成原因、收付款时间、交易对方及关联关系（如有）等。

回复：（一）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其他”项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其他”项 2,249.60 万元主要为收到退回的保证金等，明细

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形成原因 金额 收款时间 交易对方 关联关系
收到返还的企业所得税 3,867.24 2020 年 12 月 税务局 无
收回预付餐饮费 89,813.15 2020 年 9 月 徐州碧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无
收到今日头条测试费 0.17 2020 年 11 月 今日头条 无
招聘渠道认证测试费 0.21 2020 年 12 月 BOSS 直聘 无

履约保函保证金退回
928,000.00 2020 年 7 月

其他货币资金转至银行存款导
致

无
3,064,203.99 2020 年 8 月 无
3,844,000.00 2020 年 10 月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20,160.00 2020 年 1 月 大连市机电设备招标有限责任
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65,920.00 2020 年 1 月 大连市机电设备招标有限责任
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115,000.00 2020 年 1 月 大连市机电设备招标有限责任
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32,072.40 2020 年 4 月 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分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28,450.00 2020 年 4 月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30,000.00 2020 年 5 月 天津爱思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20,000.00 2020 年 5 月 广州广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5,000.00 2020 年 6 月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5,000.00 2020 年 6 月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8,036.00 2020 年 6 月 甘肃省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30,000.00 2020 年 6 月 哈尔滨电气动力科贸有限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26,000.00 2020 年 6 月 华夏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110,000.00 2020 年 6 月 大连市机电设备招标有限责任
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100,000.00 2020 年 6 月 青海中钛青锻装备制造有限公
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20,000.00 2020 年 7 月 徐州徐工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59,000.00 2020 年 7 月 徐州徐工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49,060.00 2020 年 7 月 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大
连招标中心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50,000.00 2020 年 7 月 南通中集罐式储运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16,090.00 2020 年 7 月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有限公
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20,000.00 2020 年 7 月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20,000.00 2020 年 8 月 浙江省国际技术设备招标有限
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60,000.00 2020 年 8 月 浙江省国际技术设备招标有限
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20,000.00 2020 年 8 月 远大可建科技有限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90,000.00 2020 年 8 月 湖南省招标有限责任公司保证
金专户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20,000.00 2020 年 9 月 哈尔滨电气动力科贸有限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10,000.00 2020 年 9 月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
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50,000.00 2020 年 9 月 东方法马通核泵有限责任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160,000.00 2020 年 10 月 中航技国际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280,000.00 2020 年 10 月 中和招标有限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25,000.00 2020 年 11 月 华夏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44,204.00 2020 年 11 月 上海宝华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安
徽分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30,000.00 2020 年 11 月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30,000.00 2020 年 11 月 黑龙江省招标有限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100,000.00 2020 年 11 月 北京首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20,000.00 2020 年 11 月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100,000.00 2020 年 11 月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60,000.00 2020 年 12 月 航天新商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15,100.00 2020 年 12 月 上海振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无
投标保证金退回 100,000.00 2020 年 12 月 甘肃科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无
差旅费返还 377,689.52 每月都有发生 公司职工 无
收医疗保险局工伤基金 359,003.76 每月都有发生 齐齐哈尔市医疗保险局 无
收回职工备用金 164,758.28 每月都有发生 公司职工 无
个税手续费返还 133,091.27 每月都有发生 税务局 无
解除冻结收到的现金 1,036,395.41 -- 银行 无
收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退款 140.00 2020 年 1 月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无
押金退回 10,000.00 2020 年 8 月 大连久久物流有限公司 无

服务费退回 259.55 2020 年 10 月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无

退回多付电缆检验费 1,724.00 2020 年 11 月 齐齐哈尔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
检测中心 无

收投标保证金 3,000.00 2020 年 4 月 山西太原南内环阳光小区房屋
出租保证金 无

收投标保证金 5,000.00 2020 年 5 月 哈尔滨同和光学精密机械有限
公司 无

收投标保证金 5,000.00 2020 年 5 月 哈尔滨智达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无

收投标保证金 5,000.00 2020 年 5 月 哈尔滨中自精合精密仪器有限
公司 无

收投标保证金 5,000.00 2020 年 5 月 哈尔滨精达测量仪器有限公司 无

收投标保证金 5,000.00 2020 年 5 月 哈尔滨量具刃具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无

收投标保证金 368.68 2020 年 11 月 中招国际招标有限公司投标保
证 无

多付养老保险退回

5,997.70 2020 年 2 月 社保局 无
1,272.15 2020 年 8 月 社保局 无
464.16 2020 年 9 月 社保局 无
2,535.25 2020 年 12 月 社保局 无

医疗基金退休职工死亡人员个
人帐户返还款 101,783.26 2020 年 5 月 、7-12

月 社保局 无

收 2019 年度科学技术奖励 20,000.00 2020 年 3 月 财政部门 无

银行承兑票据多付返款

50,000.00 2020 年 4 月 德马科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分公司 无

19,000.00 2020 年 5 月 齐齐哈尔市林悦电力输送
设施安装有限公司 无

8,146.00 2020 年 8 月 齐齐哈尔澳凯恩电气设备
有限公司 无

20,500.00 2020 年 9 月 中大空调集团有限公司 无

20,500.00 2020 年 9 月 中大空调集团有限公司刘
书合 无

53,099.00 2020 年 11 月 龙沙区星火铆焊加工部 无

30,703.00 2020 年 12 月 龙沙区星火铆焊加工部 无

30,774.00 2020 年 10 月 龙沙区星火铆焊加工部 无

验证费 0.49 2020 年 9 月 北京百付宝科技有限公司 无

收赔偿款 2,790,548.00 2020 年 8 月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无

收头雁行动专项资金第二批拨
款 5,000,000.00 2020 年 5 月 黑龙江省财政国库支付中

心 无

收代垫头雁项目材料款 2,090,775.22 2020 年 9 月 广东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无

代收齐齐哈尔市首届创新创业
项目汇展评选活动一等奖奖金 10,000.00 2020 年 1 月 齐齐哈尔工信局 无

收铁锋区广顺发汽车配件商店
退款 690.00 2020 年 11 月 铁锋区广顺发汽车配件商

店 无

收黑龙江省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2020 年度省政府特殊津贴-季
卫东

10,000.00 2020 年 12 月 黑龙江省财政国库支付中
心 无

代收齐齐哈尔工信局人才薪金
奖励 141,000.00 2020 年 12 月 齐齐哈尔工信局 无

付动力保陪部维修费 (失败退
回）建华区赫名翔汽车修理中心 2,850.00 2020 年 12 月 建华区赫名翔汽车修理中

心 无

合计 22,496,045.86
（二）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代收代付款”项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代收代付款”发生额 1,306.61 万元，主要为支付的诉讼费、

律师费、劳务费及员工备用金等，明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形成原因 金额 付款时间 交易对方 关联关系

支付和解诉讼费 6,014,550.00 2020 年 3 月 恒天融资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无

支付律师费 2,000,000.00 2020 年 8 月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无

退回收到的押金 23,569.99 2020 年 3 月 无锡市申达轴承有限
公司 无

支付劳务费 1,115,326.32 每月支付 北京众合天下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无

支付押金 16,425.00 2020 年 4 月 北京市鞋帽公司 无

支付评估费 100,000.00 2020 年 6 月 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 无

子公司代为支付天马股份独董
工资 360,000.00 每月支付 独董 无

代付天融鼎坤诉责险保费 、诉讼
费等 523,605.00 2020 年 9 月 法院 无

代扣代缴社保 3,890.04 每月支付 社保局 无

付 2020 年 1 月份伤残津贴 246,670.68 2020 年 1-6 月 齐齐哈尔市医疗保险
局 无

付杨咏梅退休职工死亡医保返
款 1,002.17 2020 年 10 月 杨咏梅 无

付杨咏梅退休职工死亡医保返
款 4,096.34 2020 年 12 月 杨咏梅 无

职工备用金 2,156,954.83 单笔金额小，每月有
发生 公司职工 无

支付押金 500,000.00 2020 年 1 月 重庆高洁环境绿化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 无

合计 13,066,090.37
问题 16．年报显示，截至 2020 年末，你公司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2.2

亿元，其中包括多项对外投资的股权、对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司两项到期债权被法院司法冻结。 请以
列表说明公司对外投资股权被冻结的基本情况，包括被投资单位名称、持股比例、投资日期、账面价
值、会计计量等，结合被冻结到期债权的可收回情况，说明是否应计提减值，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
业准则的有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截至 2020年末，公司对外投资股权被冻结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企 业 名 称 及
持股比例

投 资 日
期 （注 释
2）

执行法院/执行文书号 查封期间/冻结期
限

申请查封人/冻结
人

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账
面价值（万元 ）

会计计量

1

北 京 星 河 智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00%股
权

2017 -
03-02

浙江省永康市 人民 法院/
（2019） 浙 0784 执 2025 号
之一

自 2020-05-19
至 2023-05-18

永 康 市 冬 阳 散 热
器制造厂

11,500.00（注释
1）

以 成 本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2

齐 重 数 控 装
备 股 份 有 限
公司 95.6%股
权

2007 -
12-18

杭州市 上城区人民 法院/
（2020）浙 0102 执 1383 号

自 2020-11-12 至
2023-11-13 孔建肃

124,241.29 （注
释 1）

以 成 本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北 京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2018）京民初 82 号

自 2018 年 7 月 30
日至 2021 年 7 月
29 日

恒 天 融 泽 资 产 管
理有限公司

北 京 市 第 三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 京 03 执保 157
号

自 2018 年 9 月 11
日至 2021 年 9 月
10 日

北 京 佳 隆 房 地 产
开 发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成 都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2019）川 01 执 52 号之二

自 2019 年至 2022
年

深 圳 市 前 海 中 瑞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浙江省永康市 人民 法院/
（2019） 浙 0784 执 2025 号
之二

自 2019 年 6 月 至
2022 年 6 月

永 康 市 冬 阳 散 热
器制造厂

3

北 京 星 河 创
服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100%股权

2016 -
12-22

北京市 朝阳区人民 法院/
（2018）京 0105 民初 36681
号

自 2018-09-12 至
2020-09-11

微弘商业保理 （深
圳 ）有限公司 25,214.09

（注释 1）

以 成 本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杭州市 上城区人民 法院/

（2020）浙 0102 执 1383 号
自 2021-05-12 至
2023-05-11 孔建肃

4

喀 什 耀 灼 创
业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100%股
权

2016 -
12-14

湖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2018）浙 05 执保 21 号

自 2018-06-06 至
2021-06-05

德 清 县 中 小 企 业
金 融 服 务 中 心 有
限公司 67,000（注释 1）

以 成 本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浙江省永康市 人民 法院/
（2019） 浙 0784 执 2025 号
之一

自 2019-05-28 至
2022-07-27

永 康 市 冬 阳 散 热
器制造厂

5

徐 州 咏 冠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5% 股
权

2019-4-
23

浙江省永康市 人民 法院/
（2019） 浙 0784 执 2025 号
之一

自 2019-05-23 至
2022-05-22

永 康 市 冬 阳 散 热
器制造厂

391.80（注释 1）
以 成 本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9）苏 03 财保 29 号

自 2019-08-09 至
2022-08-09

天诺财富管理 （深
圳 ）有限公司

杭州市 上城区人民 法院/
（2020）浙 0102 执 1383 号

自 2020-12-14 至
2023-12-13 孔建肃

6

徐 州 咏 革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00%股
权

2019-4-
26

浙江省永康市 人民 法院/
（2019） 浙 0784 执 2025 号
之一

自 2019-05-23 至
2022-05-22

永 康 市 冬 阳 散 热
器制造厂

2,200（注释 1）
以 成 本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9）苏 03 财保 29 号

自 2019-08-28 至
2022-08-27

天诺财富管理 （深
圳 ）有限公司

杭州市 上城区人民 法院/
（2020）浙 0102 执 1383 号

自 2020-12-14 至
2023-12-13 孔建肃

7

徐 州 慕 铭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00%股
权

2019-4-
22

徐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2019）苏 03 财保 29 号

自 2019-08-28 至
2022-08-27

天诺财富管理 （深
圳 ）有限公司 1,288.48 （注释

1）

以 成 本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杭州市 上城区人民 法院/
（2020）浙 0102 执 1383 号

自 2020-12-14 至
2023-12-13 孔建肃

8

徐 州 长 华 信
息 服 务 有 限
公司 48.5%股
权

2019-4-
23

浙江省永康市 人民 法院/
（2019） 浙 0784 执 2025 号
之一

自 2019-05-23 至
2022-05-22

永 康 市 冬 阳 散 热
器制造厂

42,534.5 （注释
1）

以 成 本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徐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2019）苏 03 财保 29 号

自 2019-08-28 至
2022-08-27

天诺财富管理 （深
圳 ）有限公司

杭州市 上城区人民 法院/
（2020）浙 0102 执 1383 号

自 2020-12-14 至
2023-12-13 孔建肃

9

博易智软 （北
京 ）技术有限
公司 8.56%股
权

2017-7-
21

浙 江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2018）浙民初 21 号

自 2018-05-24 至
2021-05-23

浙 江 浙 商 证 券 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2,467.00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的 金 融
资产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京 01 财保 86 号

自 2018-08-10 至
2021-08-09

天 津 天 创 保 鑫 创
业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京 01 财保 85 号

自 2018-08-10 至
2021-08-09

天 津 天 创 鼎 鑫 创
业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成 都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2019）川 01 执 52 号之一

自 2019-07-31 至
2022-07-30

深 圳 市 前 海 中 瑞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杭州市 上城区人民 法院/
（2020）浙 0102 执 1383

自 2020-12-14 至
2023-12-13 孔建肃

浙江省永康市 人民 法院/
（2019） 浙 0784 执 2025 号
之六

自 2021-01-05 至
2024-01-04

永 康 市 冬 阳 散 热
器制造厂

10

徐 州 市 德 煜
管 理 咨 询 合
伙企业 （有限
合 伙 ）99.78%
财产份额

2020-4-
7

浙江省永康市 人民 法院/
（2019） 浙 0784 执 2025 号
之一

自 2020-05-15 至
2023-05-14

永 康 市 冬 阳 散 热
器制造厂 23,350.00（注释

1）

以 成 本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杭州市 上城区人民 法院/

（2020）浙 0102 执 1383
自 2020-12-15 至
2023-12-14 孔建肃

11

夹克厨房 （北
京 ）餐饮管理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27.22% 股
权

2016-3-
25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 京 01 民初 673
号

自 2018-12-13 至
2021-12-12 卜丽君

54.62

以 权 益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 法院/
（2019） 京 0108 财保 1676
号

自 2020-05-25 至
2023-05-24 卜丽君

12
猫范 （北京 ）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20%股权

2016-5-
30

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 法院/
（2018）京 0108 民初 38592
号

自 2019-02-15 至
2022-02-14 卜丽君 0

以 权 益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13
北 京 闪 惠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54%股权

2015 -
10-20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 京 01 民初 673
号

自 2018/12/12 至
2021-12-11 卜丽君

0

以 权 益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 法院/
（2018）京 0108 民初 38592
号

自 2019-02-15 至
2022-02-14 卜丽君

14
北 京 梦 知 网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9.12%股权

2016-4-
29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 京 01 民初 673
号

自 2018-12-13 至
2021-12-12 卜丽君

980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 法院/
（2019） 京 0108 财保 1676
号

自 2020-05-25 至
2023-05-24 卜丽君

15

超圣浩鸣 （北
京 ）商务服务
有 限 公 司
15.8%股权

2016-9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 京 01 民初 673
号

自 2018-12-12 至
2021-12-11 卜丽君 0

以 权 益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16
北 京 极 图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6%股权

2016-5-
30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 京 01 民初 673
号

自 2018-12-12 至
2021-12-11 卜丽君

0

以 权 益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 法院/
（2018）京 0108 民初 38592
号

自 2019-02-15 至
2022-02-14 卜丽君

17

上 海 捷 租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21.14%
股权

2016-9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法执京 01 字第
民初 673 号

自 2018-12-24 至
2021-12-23 卜丽君 0

以 权 益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18

北 京 电 影 人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20%
股权

2016-8-
11

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 法院/
（2018）京 0108 民初 38592
号

自 2019-02-15 至
2022-02-14 卜丽君 0

以 权 益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19

北 京 数 字 幻
想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21.21%
股权

2015-12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 京 01 民初 673
号

自 2018-12-12 至
2021-12-11 卜丽君

0

以 权 益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 法院/
（2019） 京 0108 财保 1676
号

自 2020-05-21 至
2023-05-20 卜丽君

20

北 京 数 字 联
盟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4.06%股权

2016-4-
1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 京 01 民初 673
号

自 2018-12-12 至
2021-12-11 卜丽君

1,087

以 权 益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 法院/
（2019） 京 0108 财保 1676
号

自 2020-06-24 至
2023-06-23 卜丽君

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 法院/
（2018）京 0108 民初 38592
号

自 2019-02-15 至
2022-02-14 卜丽君

21

北 京 创 仕 科
锐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16%股权

2016-8-
9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 京 01 民初 673
号

自 2018-12-12 至
2021-12-11 卜丽君

0

以 权 益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 法院/
（2018）京 0108 民初 38592
号

自 2019-02-15 至
2022-02-14 卜丽君

22

北 京 营 天 下
教 育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5%
股权

2016-3-
9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 京 01 民初 673
号

自 2018-12-12 至
2021-12-11 卜丽君

0

以 权 益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 法院/
（2018）京 0108 民初 38592
号

自 2019-02-15 至
2022-02-14 卜丽君

23
美科科技 （北
京 ）有限公司
10.48%股权

2016-4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 京 01 民初 673
号

自 2018-12-12 至
2021-12-11 卜丽君

127

以 权 益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 法院/
（2019） 京 0108 财保 1676
号

自 2020-05-21 至
2023-05-20 卜丽君

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 法院/
（2018）京 0108 民初 38592
号

自 2019-02-15 至
2022-02-14 卜丽君

24

北 京 助 梦 工
场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20% 股
权

2016 -
10-20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 京 01 民初 673
号

自 2018-12-13 至
2021-12-12 卜丽君

522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 法院/
（2019） 京 0108 财保 1676
号

自 2020-05-25 至
2023-05-24 卜丽君

25

北 京 联 创 聚
兴 科 技 有 限
公司 4.11%股
权

2016-3-
25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 京 01 民初 673
号

自 2019-08-28 至
2022-08-27 卜丽君

308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 法院/
（2019） 京 0108 财保 1676
号

自 2020-05-25 至
2023-05-24 卜丽君

26
北 京 云 风 速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23%股权

2016-8-
9

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 法院/
（2018）京 0108 民初 38592
号

自 2019-02-15 至
2022-02-14 卜丽君 0

以 权 益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27

北 京 云 问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0.74%
股权

2016-2-
29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 京 01 民初 673
号

自 2018-12-12 至
2021-12-11 卜丽君

598

以 权 益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 法院/
（2019） 京 0108 财保 1676
号

自 2020-05-21 至
2023-05-20 卜丽君

28

衍 视 电 子 科
技 （上海 ）有
限 公 司
23.75%股权

2016-8-
8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法执京 01 字第
民初 673 号

自 2018-12-25 至
2021-12-24 卜丽君

131.14

以 权 益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 法院/
（2019） 京 0108 财保法第
1676 号

自 2020-04-29 至
2023-04-28 卜丽君

29

北 京 蜂 巢 天
下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55.87%股权

2015 -
10-21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 京 01 民初 673
号

自 2018-12-12 至
2021-12-11 卜丽君

0（注释 1）
以 成 本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 法院/
（2019） 京 0108 财保 1676
号

自 2020-05-21 至
2023-05-20 卜丽君

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 法院/
（2018）京 0108 民初 38592
号

自 2019-02-15 至
2022-02-14 卜丽君

30

上 海 未 农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25% 股
权

2016-7-
15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法执京 01 字第
民初 673 号

自 2018-12-24 至
2021-12-23 卜丽君 0

以 权 益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31

进 化 时 代 科
技 （北京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20%股权

2016-2-
4

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 法院/
（2018）京 0108 民初 38592
号

自 2019-02-15 至
2022-02-14 卜丽君 0

以 权 益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法执京 01 字第
民初 673 号

自 2019-12-24 至
2022-12-23 卜丽君 0

以 权 益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32

北 京 海 拓 空
间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33%股权

2016-11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法执京 01 字第
民初 673 号

自 2018-12-12 至
2021-12-11 卜丽君 0

以 权 益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33

北 京 友 才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5% 股
权

2015-11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 京 01 民初 673
号

自 2018-12-13 至
2021-12-12 卜丽君 0

以 权 益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34
北 京 视 诀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5%股权

2016-6-
10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8） 京 01 民初 673
号

自 2019-12-24 至
2022-12-23 卜丽君 0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35

科 技 谷 （ 厦
门 ）信息技术
有 限 公 司
12.3739%股权

2016-8-
4

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司
法/(2019) 京 0106 财 保
1676 号 )

2019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4 日

卜丽君 1,761.23

以 权 益 法
计 量 的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注释 1:此处列示的账面价值是在母公司层面的投资成本，因该等公司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其
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以长期股权投资列示和计量，而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已予以抵消。

注释 2： 列表中第 11到 35项被卜丽君查封冻结的股权的为公司 2017 年 5 月收购原子公司喀什
诚合基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股权。 此处列示的投资时间为喀什基石投资上述项目的时间。

（二）结合被冻结到期债权的可收回情况，说明是否应计提减值，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准则
的有关规定。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外债权被法院司法冻结的情况如下：
（1） 因孔建肃诉天马股份等 7人民间借贷纠纷案， 公司对南京天马的到期债权 31,532,886.49 元

（含案件受理费 148,195元、申请执行费 98,834.05元）被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执行通知书
文号为（2020）浙 0102执 1383号之二）。 冻结期限三年，自 2020年 7月 10日起至 2023年 7月 9日。

（2）因蒋敏诉天马股份等 6 人民间借贷纠纷案，公司对南京天马的到期债权 25,087,723.78 元（含
案件受理费 83,180.5元、申请执行费 92,395.33 元）被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执行通知书文
号为（2020）浙 0102执 1313号之二）。 冻结期限三年，自 2020年 7月 10日起至 2023年 7月 9日。

公司一直与上述两起诉讼的债权人积极沟通还款计划，力求达成新的债务和解，降低还款压力。
2021年 2月 3日，公司与债权人之一孔建肃签署了《执行和解协议书》，各方一致确认同意，就生效判
决的全部付款义务，公司应在 2021年 2月 5日前向孔建肃偿还 1,485.00万元。公司履行完该案的全部
付款义务后， 执行法院解除了对公司该笔债权的冻结，2021 年 4 月 20 日， 公司从南京天马收回了
16,484,466.00元。

公司对南京天马的到期债权在报表上列示为其他应收款。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账面账面余
额为 41,572,190.44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3,900,874.21元，账面价值为 37,671,316.23元。

2020年度，公司对于该笔债权计提了 3,900,874.21元的预计信用损失。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
预期信用损失法下，以未来可能的违约事件造成的损失的期望值来计量当前（资产负债表日）应当确
认的减值准备。预期信用损失是指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平均值。这里
的发生违约的风险，可以理解为发生违约的概率。 这里的信用损失，是指企业按照原实际利率折现的、
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即全部现金短缺的现值。
由于预期信用损失考虑付款的金额和时间分布，因此即使企业预计能够全额收回合同约定的金额，但
如果收款时间晚于合同规定的时间，也会产生信用损失。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该笔债权已到期，但由于存在诉讼冻结情况而未及时收回。 公司根据上
述两起诉讼的进展及与债务方还款能力及还款意愿的沟通情况， 预计对南京天马的债权可在 2 年内
全部收回。 因此，公司按照实际利率折现、根据合同应收的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现值
之间的差额，确认为预期信用损失金额，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准则的有关规定。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经核查认为，公司已对被冻结到期债权计提减值，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准则的有关

规定。
问题 17.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处置了所持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司、齐齐哈尔齐重餐饮有限公

司 100%股权，丧失控制权的日期分别为 2020年 9月 28日、2020年 12月 11日。 请说明出售前述控股
子公司的原因、出售价格、定价依据、会计处理过程，结合产权过户时间、交易对价的支付进度等，说明
出售子公司股权的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一）出售前述控股子公司的原因、出售价格、定价依据、产权过户时间、交易对价的支付进
度等情况如下：
子公司名称 出售价格 （单位 ：

元） 定价依据 股 权 处 置 比
例

股权处置方
式 出售原因 产权过户时间 交 易 对 价 的

支付进度

南京天马轴承有
限公司 1,810,000.00 基准日评估值 100.00% 股权转让 调 整 公 司

业务
2020 年 9 月
25 日

2020 年 9 月
28 日 已 收 到
181 万元股权
转让款

齐齐哈尔齐重餐
饮有限公司 200,000.00 转让时点公司净

资产金额 100.00% 股权转让 调 整 公 司
业务

2020 年 12 月
21 日

应 收 股 权 转
让 款 与 应 付
债 务 抵 消 处
理

（二）说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会计处理过程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 -企业合并》 应用指南中关于股权的控制权转移的条件规定如下：（1）企

业合并合同或协议已获股东大会等通过。（2）企业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已获
得批准。（3）参与合并各方己办理了必要的财产权转移手续。（4）合并方或购买方已支付了合并价款的
大部分（一般应超过 50％），并且有能力、有计划支付剩余款项。（5）合并方或购买方实际上已经控制了
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享有相应的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

1、2020年 9月 10日， 公司与德清天马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南京天马的股权转让协议，
协议约定公司将持有的南京天马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转让给德清天马精密机械有限
公司。 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出具的鹏信资评报字
[2020]第 YHN025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年 3月 31日，标的股权评估值为 180.33 万元，
双方依据评估结果协商确定，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为 181万元。 2020 年 9 月 25 日南京天马的股权转
让完成工商变更，2020年 9月 28日公司收到 181万元股权转让款。 根据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中关于控制权转移的判断依据， 公司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股权交割且支付完购买价款为丧失
子公司的控制权日，即 2020年 9月 28日。

（1）会计处理过程：
1）个别财务报表层面：对于处置的股权，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十七

条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1,81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29,300,0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29,300,000.00
投资收益 1,810,000.00
2）合并报表层面，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 合并财务报表》第五十条规定“企业因处置部分

股权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的，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对于剩余股权，应当按照其
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 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
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 计入
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同时冲减商誉。 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等，应当在
丧失控制权时转为当期投资收益。 转让南京天马合并层面的处置损益 =处置股权对价－原有子公司
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可辨认净资产×原持股比例－按原持股比例计算的商誉＋原子公司的其他
综合收益及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原持股比例 =1,810,000.00-（-7,166,399.28*100%）=8,976,399.28
元。

合并会计分录:
借：年末未分配利润 55,673,551.24（处置南京天马对合并层面累积未分配利润的影响）
贷：年初未分配利润 48,507,151.96（以前年度南京天马对合并层面累积未分配利润的影响）
投资收益 7,166,399.28（合并层面补确认处置损益）
2、2020年 12月 11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齐重数控与王敏签订了关于齐齐哈尔齐重餐饮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齐重数控将持有的齐齐哈尔齐重餐饮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
股权”）转让给王敏，参考转让时点的标的股权账面价值，双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款为 20 万元。 同时，齐
重数控与王敏、齐齐哈尔齐重餐饮有限公司签署三方协议，约定齐重数控应收王敏的 20 万元股权转
让款抵偿齐重数控应付齐齐哈尔齐重餐饮有限公司的应付款项，协议签署完当天生效。 2020 年 12 月
21日，齐齐哈尔齐重餐饮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根据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中关于
控制权转移的判断依据， 公司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股权交割且支付完购买价款为丧失子公司
的控制权日，即 2020年 12月 21日。

（1）会计处理过程：
1）个别报表层面：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账务处理。

会计分录:
借：其他应收款 --王敏 200,0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 200,000.00
借：其他应付款 --齐齐哈尔齐重餐饮有限公司 200,000.00
贷：其他应收款 --王敏 200,000.00
2）合并报表层面：2020 年 12 月 11 日齐齐哈尔齐重餐饮有限公司净资产为 203,502.97 元,处置价

款 200,000元,�处置齐齐哈尔齐重餐饮有限公司实现转让亏损为 3,502.97元。 转让齐齐哈尔齐重餐饮
有限公司合并层面的处置损益 = 处置股权对价－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可辨认净资
产×原持股比例－按原持股比例计算的商誉＋原子公司的其他综合收益及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原
持股比例 =200,000.00-(203,502.97*100%)=� -3,502.97元。

合并会计分录:
借：年末未分配利润 -3,502.97
贷：投资收益 -3,502.97
综上，上述出售子公司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经核查认为，公司报告期出售南京天马、齐齐哈尔齐重餐饮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相

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问题 18.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将购买的南京宏天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江苏令德仪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令德仪”）100%股权、徐州市鼎弘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徐州鼎弘”）99.76%的财产份额、徐州市鼎裕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徐州鼎
裕”）99.91%的财产份额等作为不构成业务的企业合并。 请说明购买前述股权的具体情况，包括估值情
况、交易价格、产权过户时间、会计处理过程等，说明将前述股权购买作为不构成业务的企业合并的具
体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一）购买前述股权的具体情况
2020年 4月， 公司及其控制的附属机构共同收购江苏令德仪 100%股权、 持有徐州隽雅 100%股

权、持有的徐州鼎弘 99.76%财产份额、徐州鼎裕 99.91%财产份额。 交易的价款合计人民币 22,546 万
元，其中江苏令德仪 100%股权作价人民币 7,175.25 万元，徐州隽雅 100%股权作价人民币 99.82 万元，
徐州鼎弘 99.76%财产份额作价人民币 3,909.96万元， 徐州鼎裕 99.91%财产份额作价人民币 11,360.97
万元。 本次交易的价款均由公司原控股股东喀什星河代公司向徐州睦德支付，以清偿前期原控股股东
喀什星河对公司违规占用的资金。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7 日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
十八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9）、2020 年 4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8）等公告。

公司报告期内购买上述股权的估值情况、交易价格、产权过户时间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置入时间 公司名称（SPV） 底层资产 收购交易价格 2020 年末估值金
额

2020 年末较收购
价格变动 过户时间

2020 年 4
月

徐州鼎裕

青岛索引翱申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11,360.97 12,490.17 1,129.20 2020/4/24（注）

华艺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网拍天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环球雅途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新锐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阳逻中扬债权

徐州鼎弘
厦门象形远教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909.96 2,993.29 -916.67 2020/4/24（注）
北京世纪金光半导体有限公司

江苏令德仪 湖州泰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对应底层徐工机械股票） 7,175.25 7,858.92 683.67 2020 年 4 月 29

日

徐州隽雅 / 99.82 99.89 0.07 2020 年 4 月 23
日

2020 年置入资产小计 22,546.00 23,442.27 896.27
注：底层产权过户情况见本问询函回复第 4题（2）。
（二）说明将前述股权购买作为不构成业务的企业合并的具体依据，以及会计处理过程
1、前述股权购买作为不构成业务的企业合并的具体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 -企业合并》及其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规定，业务是

指企业内部某些生产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该组合一般具有投入、加工处理过程和产出能力，能够
独立计算其成本费用或所产生的收入。 本次收购的江苏令德仪、徐州鼎弘、徐州鼎裕的资产主要为不
能够形成控制的股权投资及债权投资，江苏令德仪、徐州鼎弘、徐州鼎裕本身不具有投入产出能力，亦
不具有实质性加工处理过程，不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不符合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且采用集中度测
试， 购买方取得的总资产的公允价值几乎相当于其中某一单独可辨认资产或一组类似可辨认资产的
公允价值，能够通过集中度测试，应判断为不构成业务。

2、对于不构成业务的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 -企业合并》及其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企业取得了不形成业务的一

组资产或资产、负债的组合时，应识别并确认所取得的单独可辨认资产及承担的负债，并将购买成本
基于购买日所取得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相对公允价值，在各单独可辨认资产和负债间进行分配，
不按照企业合并准则进行处理。 分配的结果是取得的有关资产、负债的初始入账价值有可能不同于购
买时点的公允价值（但若资产的初始确认金额高于其公允价值，需考虑是否存在资产减值），资产或资
产、负债打包购买中多付或少付的部分均需要分解到取得的资产、负债项目中，从而不会产生商誉或
购买利得。

购买日，在个别报表层面，按购买成本确认对四家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同时减少公司对原控股
股东的应收资金占用款；在合并报表层面，将购买的上述四家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并按照上述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在合并层面调整所取得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初始入账价值。

因此，公司将购买前述股权作为不构成业务的企业合并处理依据充分，会计处理正确，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经核查认为，天马股份购买江苏令德仪、徐州鼎弘、徐州鼎裕股权，将其作为不构成业

务的企业合并处理依据充分，会计处理正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问题 19.�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全资子公司徐州慕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对联营企业齐齐哈

尔欣豪润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2,900万元。 截至 2020 年末，累计提供财务资助 7,000
万元。 请说明公司对前述联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原因，并结合联营企业股权结构，说明公司资金是
否存在被关联方（变相）占用的情形。

回复：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临时）会议及公司 2019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合资成立项目公司参与土地竞拍并为其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公司附属机构徐州慕铭参与设
立欣豪润成，为保证欣豪润成竞拍项目土地，并顺利进行前期土地开发，公司以及欣豪润成其他股东
按照持股比例同条件向其提供财务资助。 根据欣豪润成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后续调整和追加了对其财
务资助的金额，并分别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和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年 12月 5日、2020年 1月 23日、2020年 8月
1日在巨潮资讯披露的《关于合资成立项目公司参与土地竞拍并为其提供财务资助公告（更新后）》（公
告编号：2019-172）、《关于调整为齐齐哈尔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5）、《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0-100）。

徐州慕铭分别于 2019年 12月、2020年 3月、2020年 8月与欣豪润成签署《借款合同》，具体情况：
序号 财务资助金额 （万元 ） 借款利率 借款用途
1 4,100 10% 支付竞拍土地保证金及相关税费 、前期土地开发费用
2 2,150 10% 支付竞拍土地保证金及相关税费 、前期土地开发费用
3 750 10% 支付工程开发费用

截至目前，徐州慕铭向欣豪润成累积提供财务资助 7,000 万元，该财务资助主要用于支付竞拍土
地保证金及相关税费、 前期土地开发费用和支付工程开发费用， 该财务资助项下的借款合同正常履
行，不存在欣豪润成逾期清偿的情形。 欣豪润成的其他股东均按照各自的持股比例同条件向其提供财
务资助，其中齐齐哈尔欣豪置业有限公司累积向欣豪润成提供财务资助 16,800万元；张雷累积向欣豪
润成提供财务资助 4,200万元。

欣豪润成的股权结构为：齐齐哈尔欣豪置业有限公司为其控股股东持有其 60%股权，徐州慕铭持
有其 25%股权，自然人张雷持有 15%股权。 齐齐哈尔欣豪置业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董监高
不存在关联关系。 欣豪润成为徐州慕铭参股子公司，且公司董事侯雪峰在欣豪润成担任董事，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第（三）项、10.1.5第（二）项，欣豪润成为公司的关联方。 徐州慕
铭向欣豪润成提供财务资助构成关联方的资金往来。 由于公司向欣豪润成提供财务资助事宜已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
关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目前，该财务资助项下的借款合同正常履行，不存在上市公司向
控股股东、董监高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故徐州慕铭向欣豪润成提供财务资助虽构成关联方的资金往
来但并不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附属机构徐州慕铭向欣豪润成提供财务资助主要为支持其正常
生产经营，增强其盈利能力，进而达到公司的投资目的。 且欣豪润成的其他股东均已按照各自的持股
比例同条件向其提供财务资助。 由于公司向欣豪润成提供财务资助事宜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关的决策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截至目前，该财务资助项下的借款合同正常履行，不存在欣豪润成逾期清偿的情形，故徐州
慕铭向欣豪润成提供财务资助并不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

问题 20. 年报显示， 你公司报告期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6,130.43 万
元，主要系对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产生的利息收入。 请说明前述资金占用费具体计算过程、会计处理、
费用收取情况。

回复：报告期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及费用收取总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报 告 期 确 认 财 务
费用 截止回复日费用收取金额 费用收取方式

喀什星河占用资金利息 5,535.29 5,535.29 2021 年 4 月代付资产收购款方
式收取

欣豪润成财务资助利息 595.14 尚未收取

合计 6,130.43 5,535.29 ———

报告期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期确认利息收入金额

天马股份确认喀什星河资金占用利息 47,653,918.14
喀什耀灼确认喀什星河资金占用利息 6,882,945.20
徐州慕铭确认欣豪润成财务资助利息 4,240,273.97
徐州德煜确认欣豪润成财务资助利息 1,033,424.66
徐州晨星确认欣豪润成财务资助利息 730,958.90
本期确认资金占用利息增值税减少的利息收入 -53,215.84
冲回以前期间多计提增值税增加的利息收入 816,029.96
合计 61,304,334.99

（一）喀什星河占用资金利息
1、天马股份确认喀什星河资金占用利息计算过程如下：
（1）截止第一次偿还日（2019年 4月 24日）资金占用利息
单位：元

占用主体 占用本金 计息起始日 计息截止日 计 息 天
数 年利率 利息金额

喀什星河 7,000,000.00 2018/3/1 2019/4/24 419 4.75% 381,691.78
喀什星河 9,700,000.00 2018/3/9 2019/4/24 411 4.75% 518,817.12
喀什星河 1,100,000.00 2018/3/15 2019/4/24 405 4.75% 57,976.03
喀什星河 12,200,000.00 2018/3/16 2019/4/24 404 4.75% 641,419.18
喀什星河 702,900,000.00 2018/3/31 2019/4/24 389 4.75% 35,583,108.90
喀什星河 5,200,000.00 2018/3/28 2019/4/24 392 4.75% 265,271.23
喀什星河 4,800,000.00 2018/3/16 2019/4/24 404 4.75% 252,361.64
合计 742,900,000.00 — — — — 37,700,645.88

根据公司与喀什星河约定的债务清偿计划，针对第一次还款日前该部分债务本金及产生的利息，
分别于 2019年偿还 10%，2020年偿还 30%，2021年偿还 30%，2022年偿还 30%。 实际偿还进度为：2019
年偿还 10%，2020年偿还 30%，2021年偿还 60%。 公司基于谨慎考虑，在年报披露前确认已经获得清偿
时，将对应清偿利息确认至当年。 由于在 2020年年报披露前，公司已确认获得了剩余本金及利息（即
60%的部分）的清偿，因此 2020年度确认了上表利息金额的 60%，即 22,620,387.54元。

（2）2020年度资金占用利息
单位：元

占用主体 占用本金 计息起始日 计息截止日 计 息 天
数 年利率 利息金额

喀什星河 668,610,000.00 2019/12/31 2020/4/27 119 4.75% 10,354,295.96
喀什星河 445,469,290.21 2020/4/28 2020/12/31 248 4.75% 14,377,063.67
合计 — — — — — 24,731,359.63

2019 年 4 月 24 日第一次偿还 10%本金及利息后， 喀什星河占用天马股份资金的本金为
668,610,000.00元，2020年 4月 27日第二次偿还本金及利息后（第二次应偿还 30%部分， 实际偿还比
30%部分多 270,709.79元），喀什星河占用天马股份资金的本金为 445,469,290.21元。 计算得出 2020年
资金占用利息为 24,731,359.63元。

（3）因股权过户延迟补充计提资金占用费用
单位：元

底层资产 占用本金 计息起始日 计息截止日 计 息 天
数 年利率 利息金额

青岛索引 12,250,000.00 2020/4/27 2020/5/9 12 4.75% 19,130.14
新锐移动 6,730,000.00 2020/4/27 2020/5/21 24 4.75% 21,019.73
世纪金光 8,700,000.00 2020/4/27 2020/11/25 212 4.75% 240,024.66
合计 — — — — — 280,174.53

2020年 4月 27日，公司获得清偿时，由于收购标的中三家底层资产尚未完成过户，其对应资金占
用额度的利息将持续计算至底层资产完成过户日，共计补充确认利息 280,174.53元。

（4）因违规借款确认占用利息
单位：元

占用主体 占用本金 计息起始日 计息截止日 计 息 天
数 年利率 利息金额

喀什星河 8,048,824.00 2020/12/10 2020/12/31 21 4.75% 21,996.44
2018 年 6 月 20 日，孔世海就其与本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公司于 2020年 12月 2日与孔世海签署了《和解协议书》。双方确认公司应向孔世海偿还的金额共
计人民币 8,048,824.00元，公司已于 2020年 12月 10日一次性向孔世海指定账户全额偿付。 公司与喀
什星河签订的《承诺函》，因上述违规借款案给公司造成的损失由喀什星河承担，公司已于 2020 年 12
月 10日向孔世海支付款项，喀什星河应承担自公司向孔世海支付款项日至公司获得喀什星河对公司
的清偿日的利息。 2020年度确认该部分利息为 21,996.44元。

综 上 ，2020 年 度 天 马 股 份 确 认 的 喀 什 星 河 占 用 资 金 利 息 为
22,620,387.54+24,731,359.63+280,174.53+21,996.44=47,653,918.14元。

2、喀什耀灼确认喀什星河资金占用利息计算过程如下：
（1）截止第一次偿还日（2019年 4月 2日）资金占用利息
单位：元

占用主体 占用本金 计息起始日 计息截止日 计 息 天
数 年利率 利息金额

喀什星河 100,000,000.00 2018/1/2 2019/4/2 455 4.75% 5,921,232.88
2020年度，喀什耀灼确认上表利息的 60%部分，即 3,552,739.72元。理由详见天马股份确认喀什星

河截止第一次偿还日资金占用利息说明。
（2）2020年度资金占用利息
单位：元

占用主体 占用本金 计息起始日 计息截止日 计 息 天
数 年利率 利息金额

喀什星河 90,000,000.00 2019/12/31 2020/4/27 119 4.75% 1,393,767.12
喀什星河 60,000,000.00 2020/4/28 2020/12/31 248 4.75% 1,936,438.36
合计 — — — — — 3,330,205.48

2019 年 4 月 2 日第一次偿还 10%本金及利息后， 喀什星河占用喀什耀灼资金的本金为
90,000,000.00元，2020年 4月 27日第二次偿还 30%本金及利息后，喀什星河占用喀什耀灼资金的本金
为 60,000,000.00元。 计算得出计算的 2020年资金占用利息为 3,330,205.48元。

综 上 ，2020 年 度 天 马 股 份 确 认 的 喀 什 星 河 占 用 资 金 利 息 为
3,552,739.72+3,330,205.48=6,882,945.20元。

（二）欣豪润成财务资助利息
2019年 12月 3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临时）会议，2019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召

开 2019�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合资成立项目公司参与土地竞拍并为其提供财务
资助的议案》，2019年 12月 22日，子公司徐州慕铭向欣豪润成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4,100万元。 2020年
1月 2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为齐齐哈尔项目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金额的议案》，2020年 4月 2日，徐州慕铭向欣豪润成提供财务资助 2,150万元。 2020年 7月
3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0年 8月 18日，徐州慕铭向欣豪润成提供财务资助 750万元。 2020年 9月，徐州慕铭将对欣豪润成
的债权中的本金 4,100万元及利息转让给徐州德煜，将对欣豪润成的债权中的本金 2,900 万元及利息
转让给徐州晨星。

2020年度确认欣豪润成财务资助利息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元

借款方 占用本金 计息起始日 计息截止日 计 息 天
数 年利率 利息金额

欣豪润成 41,000,000.00 2020/1/1 2020/12/31 366 10% 4,111,232.88
欣豪润成 21,500,000.00 2020/4/2 2020/12/31 274 10% 1,613,972.60
欣豪润成 7,500,000.00 2020/8/18 2020/12/31 136 10% 279,452.05
合计 70,000,000.00 — — — — 6,004,657.53

2020年度确认欣豪润成财务资助利息 6,004,657.53元。
公司对上述资金占用利息和财务资助利息的账务处理为：
借：应收利息
贷：财务费用 -利息收入
贷：应交税费 -增值税销项税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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